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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上述人员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3年内未

曾受到任何刑事处罚、行政处罚、行政监管措施和自律监管措施。

（三）审计收费

公司2020年度财务审计费用为84万元， 内控审计费用为20万元， 较2019年度没有变

化，系充分考虑公司业务规模、所处行业和会计处理复杂程度等多方面因素，并根据公司审

计需配备的审计人员及投入的工作量， 同时参照会计师事务所的收费标准确定的服务费

用。

公司拟续聘天衡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提供2021年度财务审计、 内部控制审计服务，相

关费用由董事会根据具体情况再决定。

二、拟续聘会计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一）公司董事会审计与风控委员会对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的专业胜任能力、投资者保

护能力、独立性和诚信状况等进行了充分了解和审查，发表意见如下：

天衡会计师事务所具备证券服务业务从业资格， 具备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

验、专业胜任能力和投资者保护能力；

在担任公司2020年年度审计机构期间，严格遵循《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等

有关财务审计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勤勉尽责，遵照独立、客观、公正的执业准则，公允

合理地发表了独立审计意见，为公司出具的审计意见能够客观、公正、真实地反映公司的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因此，我们同意将续聘天衡会计师事务所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本议案尚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经核查，天衡会计师事务所具备证券服务业务从业资格，具备

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能满足公司2021年度审计工作的要求。

公司本次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和股东利

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将续聘会计师事务所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意见：天衡会计师事务所具备证券服务业务从业资格，具备为上市

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能够满足公司财务审计和内控审计的工作需求；

公司本次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议、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继续聘请天衡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21年度财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本议

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公司于2021年4月28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

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聘请2021年度审计机构及支付2020年度审计报酬的议

案》，同意公司继续聘请天衡会计师事务所担任公司2021年度财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聘

期一年。

（四）本次聘任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自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江苏弘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30日

股票简称：弘业股份 股票代码：600128� � � � � � �编号：临2021-015

江苏弘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情况概述

（1）变更原因

2018年12月7日，财政部发布《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的通知》

（财会〔2018〕35号），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

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其他执行企业会计准

则的企业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2）变更时间

按照财政部规定，公司自2021年1月1日起开始执行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

租赁》。

（3）变更内容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2006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

（以下简称“原租赁准则”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将执行财政部修订并发布的《企业

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财会〔2018〕35号）（以下简称“新租赁准则” ）。 本次会计政策

变更的主要内容有：

1、完善了租赁的定义，增加了租赁识别、分拆、合并等内容；

2、取消承租人经营租赁和融资租赁的分类，要求对所有租赁（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

租赁除外）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

3、改进承租人后续计量，增加选择权重估和租赁变更情形下的会计处理；

4、丰富出租人披露内容，为报表使用者提供更多有用信息。

与原准则相比，承租人会计处理不再区分经营租赁和融资租赁，除采用简化处理的短

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外，对所有租赁均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参照固定资产准

则对使用权资产计提折旧，采用固定的周期性利率确认每期利息费用。 准则仍将出租人租

赁分为融资租赁和经营租赁两大类，并分别规定了不同的会计处理方法。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于2021年1月1日起实施新租赁准则，根据新旧准则转换的衔接规定，首次执行新

租赁准则的累积影响仅调整首次执行新租赁准则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

项目金额，不调整可比期间信息。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三、独立董事、监事会的结论性意见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财政部、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机构的相关规定，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

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江苏弘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30日

股票简称：弘业股份 股票代码：600128� � � �编号：临2021-016

江苏弘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控股子

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21年， 本公司拟为8家合并报表范围内控股子公司银行综合授信提供不超过8.1亿元

的保证式担保，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公司名称 2021年度拟为其提供的担保额度

江苏爱涛文化产业有限公司（简称“爱涛文化” ） 15,000.00

江苏弘业国际技术工程有限公司（简称“弘业技术” ） 20,000.00

江苏省化肥工业有限公司（简称“化肥公司” ） 18,000.00

江苏弘业永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简称“弘业永润” ） 6,000.00

江苏弘业永恒进出口有限公司（简称“弘业永恒” ） 6,000.00

江苏弘业永欣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简称“弘业永欣” ） 4,000.00

江苏弘业永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简称“弘业永为” ） 2,000.00

江苏弘业环保科技产业有限公司（简称“弘业环保” ） 10,000.00

合计 81,000.00

二、担保的主要内容

1、公司拟为爱涛文化、弘业技术、化肥公司、弘业永润、弘业永恒、弘业永欣、弘业永为、

弘业环保， 自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至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日期间签订

的，期限为 12�个月内（含 12� 个月）的银行综合授信提供不超过15,000万元、20,000万

元、18,000万元、6,000万元、6,000万元、4,000万元、2,000万元和10,000万元的保证式担

保，保证期两至三年。

其中，爱涛文化其他股东江苏省苏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由其子公司按其持股比例提供

等额担保； 化肥公司其他股东江苏苏豪纺织集团有限公司按其持股比例提供等额担保；其

他控股子公司的其他股东以所持该公司股权和收益提供反担保。

2、向上述公司拟提供的担保总额度包含 2020年度已发生但目前尚未到期的已使用额

度。

3、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9.1.1条之相关规定，按照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计

算原则，本次拟提供的担保额度经累计后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0%，因此本次为上

述公司提供的担保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4、 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各子公司的实际业务需要确定合作金融机

构或其他单位。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爱涛文化 弘业技术 化肥公司

注册资本 28000万元 1000万元 5000万元

本公司持股比例 92.36% 51% 60%

法定代表人 连丹 李炎华 陆德海

经营范围

工艺美术品、百货的制造、销售；字画装裱；实业

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五金、建筑装饰材料、

礼品、日用百货、珠宝首饰、金属制品、金银制品、

金属材料、文化用品、日用杂品的销售，承办展览

服务；会务服务；室内外装饰装潢设计、施工；商

品经济信息咨询；设计、制作、代理、发布户外、印

刷品、礼品广告；婚庆礼仪服务；为营业性演出提

供演出场所和相关服务；环境艺术、景观设计；房

地产经纪； 建筑工程施工； 电子产品的研发、制

造、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

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

技术除外）；定型包装食品的销售；房地产开发；

餐饮、住宿服务（以上项目限分支机构经营）；房

屋租赁；物业管理。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一般项目：住

房租赁；物业管理；停车场服务；广告发布（非广

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广告设计、代理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

国内外建设工程的技术开发、技术服

务、技术咨询，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

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际国内招投

标代理， 国内外建设工程招投标代

理、工程造价预决算，技术推广和科

技交流服务，仓储，社会经济咨询服

务，线路、管道、设备安装及技术服

务，针纺织品、机电产品、电子产品及

通信设备、建筑五金、五金工具、水暖

器材、化工原料及产品、仪器仪表的

销售、租赁，煤炭、矿产品的销售，消

防车、救援及消防设备和器材、安防

设备的销售及维修，医疗器械的销售

（按《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所

列范围经营），医疗器械的维修和保

养，危险化学品经营（按许可证所列

经营范围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

术的进出口业务及国内贸

易。 矿产品、煤炭、焦炭、金

属材料、包装材料、木材销

售。 服装及面料、 针纺织

品、化肥、化工装备、纺织

机械和器材、 工艺品的生

产和销售。 农药、 化工产

品、化工原料、危险化学品

的销售 （按许可证所列的

项目经营）。化工技术咨询

服务。 房屋租赁。（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2020年12月31日 单位：元人民币

总资产 1,021,418,388.90 341,211,149.02 1,664,623,733.13

负债总额 468,589,035.61 325,112,652.81 444,737,002.65

所有者权益 552,829,353.29 16,098,496.21 1,219,886,730.48

2020年年度 单位：元人民币

营业收入 388,405,735.42 494,202,382.28 1,144,916,979.07

净利润 11,225,894.53 4,106,358.47 39,101,984.90

弘业永润 弘业永恒 弘业永欣 弘业永为 弘业环保

注册资本 2000万元 1800万元 1000万元 800万元 1000万元

本公司持股比

例

60% 60% 60% 60% 55%

法定代表人 严宏斌 陈长理 蔡缨 黄林涛 姜琳

经营范围

自营和代理各类

商品和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国家

限定公司经营或

禁止进出口的商

品和技术除外）；

工艺美术品、针纺

织品、五金、化工

产品、机电产品、

木材、农副产品、

电子产品、仪器仪

表、普通机械、矿

产品的销售、代购

代销；渔具销售；

组织文化艺术交

流活动；钓鱼俱乐

部服务。（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玩具、工艺品、日

用百货、针织品、

化工产品、化肥的

销售；自营和代理

各类商品和技术

的进出口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

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

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

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

外）；服装服饰、工艺美

术品、针纺织品、五金、

化工产品、机电产品、木

材、电子产品、仪器仪

表、农副产品、普通机

械、矿产品、化肥、黄金

制品、白银制品、珠宝的

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许可项目：农药零售；农药批

发；进出口代理；货物进出

口；艺术品进出口；第一类增

值电信业务；第二类增值电

信业务；食品互联网销售

（销售预包装食品）；食品互

联网销售；保健食品销售；婴

幼儿配方乳粉销售；酒类经

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

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日

用杂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

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销售

（象牙及其制品除外）；五金

产品批发；化工产品销售

（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机

械设备销售；互联网销售

（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

化妆品零售；化妆品批发；母

婴用品销售；信息技术咨询

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

空气净化、水处理等环保

等系列产品研发、销售、

租赁，技术研发、推广和

科技交流服务，自营和代

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机电产品、电

子产品及通讯设备的销

售、租赁，国内外建设工

程的技术开发、技术服

务、技术咨询，实业投资，

投资管理。（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许可项目：第三类医

疗器械经营（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

结果为准）一般项目：第

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

类医疗器械销售（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

2020年12月31日 单位：元人民币

总资产 169,593,815.62 118,115,931.58 79,296,331.99 50,014,840.26 39,301,199.54

负债总额 154,929,740.01 93,282,582.15 69,269,268.47 39,002,994.34 19,696,941.54

所有者权益 14,664,075.61 24,833,349.43 10,027,063.52 11,011,845.92 19,604,258.00

2020年年度 单位：元人民币

营业收入 79,872,576.37 521,815,984.11 376,117,433.88 279,716,631.68 41,356,917.73

净利润 -9,802,245.20 934,454.28 930,492.37 879,814.47 12,326,872.04

三、担保的目的和影响

上述公司为公司主要控股子公司，是公司营业收入和利润的主要来源，为其提供担保

是满足其业务发展所需，能有效降低其融资成本，符合公司整体经营发展要求。

本公司对上述公司在经营、财务、投资、融资等方面均能有效控制，且有反担保措施或

其他股东同比例担保。 公司将在担保过程中加强对子公司业务监督，强化风险控制。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对外担保余额合计9,441.56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4.95%。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 担保余额明细如下：

接受担保方

提供

担保

方

实际担保

金额（万元）

币种 起始日 到期日

担保是否已经

履行完毕

江苏省化肥工业有限公司

江苏

弘业

股份

有限

公司

1,305.89 人民币 2020-7-2 2021-6-2 否

江苏省化肥工业有限公司 1,467.06 人民币 2020-7-2 2021-6-16 否

江苏省化肥工业有限公司 1,118.07 人民币 2020-8-4 2021-3-17 否

江苏省化肥工业有限公司 201.75 人民币 2019-9-26 2021-9-25 否

江苏省化肥工业有限公司 44.21 人民币 2020-12-29 2021-12-15 否

江苏省化肥工业有限公司 98.08 美元 2020-12-9 2021-3-22 否

江苏弘业永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1,000.00 人民币 2020-6-23 2021-6-18 否

江苏弘业永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0.90 欧元 2020-5-28 2021-3-30 否

江苏弘业永恒进出口有限公司 11.25 人民币 2021-1-4 2021-9-29 否

江苏爱涛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70.00 人民币 2020-11-26 2021-5-26 否

江苏爱涛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976.08 人民币 2020-4-17 2020-12-31 否

江苏爱涛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1,001.40 人民币 2020-10-22 2022-9-18 否

江苏弘业国际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1,596.41 人民币 2020-3-3 2022-6-11 否

特此公告。

江苏弘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30日

股票简称：弘业股份 股票代码：600128� � � �编号：临2021-017

江苏弘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参股公

司提供担保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担保暨关联交易情况概述

江苏苏豪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资租赁公司” ）为本公司参股企业，本公司

持有其35%的股权。

融资租赁公司自2014年成立以来，经过6年多的发展，公司经营相对稳健。 目前融资租

赁公司资金投向主要为江苏省内政府平台项目，2021年公司计划聚焦公用民生事业， 加大

政府平台类项目投放，同时拓展制造类企业项目。 为配合业务发展，融资租赁公司积极和各

家银行探讨开拓创新业务，2021年计划启用授信总额控制在4亿元以内。

为满足融资租赁公司授信需求，公司拟按持股比例为融资租赁公司银行综合授信提供

不超过1.4亿元的担保。

苏豪租赁为本公司关联方，本次担保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为关联方提供担保的事项需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暨关联方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名称：江苏苏豪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住所：南京市雨花台区软件大道48号苏豪国际广场C幢

法定代表人：黄晓卫

注册资：20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

维修；租赁交易咨询和担保；从事与主营业务相关的商业保理业务；经营医疗器械Ⅱ类、Ⅲ

类（凭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2、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 融资租赁公司资产总额454,117,090.84元， 负债总额

198,000,295.88元, � 所有者权益256,116,794.96元，2020� 年度实现营业收 入27,373,

738.29元，归母净利润14,317,645.18元。 （经审计）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资产总额445,916,625.10元，负债总额186,137,987.45

元，所有者权益259,778,637.65元，2020� 年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8,039,069.25元，归母净

利润3,661,842.69元。 （未经审计）

3、被担保人股权结构及与公司关联关系

江苏苏豪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36%的股权， 江苏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其29%的

股权，本公司持有其35%的股权。

因江苏苏豪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江苏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江苏省苏豪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故苏豪融资租赁为本公司关联法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协议尚未签订，待本次担保事项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授权公司管理层签

订相关协议。

四、本次担保的关联交易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苏豪融资租赁经营较为稳健，财务状况良好。 苏豪融资租赁为本公司担保提供反担保，

且其他股东按照持股比例提供同比例担保，担保公平、对等，风险可控。

五、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得到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公司于2021年4月28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

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担保的关联交易事项。 关联董事罗凌女士回避表决。

董事会审计与风控委员会发表书面审核意见如下：

“公司按照持股比例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参股公司提供反担保，参股公司的其他股东

提供同比例担保，担保对等、公平。 不存在向关联人输送利益的情形，也未损害公司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我们同意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本事项，关联董事需回避表决。 ”

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按照持股比例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参股公司提供反担保，参股公司的其他股东

提供同比例担保，担保对等、公平。 不存在向关联人输送利益的情形，也未损害公司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同意将该关联交易提请股

东大会审议，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

票权。 ”

本事项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须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表

决权。

五、历史关联交易（日常关联交易除外）

本次交易前12个月，公司未与苏豪租赁发生关联交易。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预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对外担保余额合计9,441.56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4.95%。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江苏弘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30日

股票简称：弘业股份 股票代码：600128� � � � � �编号：临2021-018

江苏弘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向关

联方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

提供反担保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担保暨关联交易情况概述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爱涛文化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涛文化” ，本公司持股

92.36%） 因经营销售需要， 由本公司关联方爱涛文化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文化集

团” ）和爱涛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涛置业” ）共同为爱涛文化名下爱涛国际商务中

心出具质量责任主体担保函。 担保金额合计1089万元。

公司向文化集团和爱涛置业按照持股比例对其提供反担保，反担保金额1,005.8万元。

因文化集团和爱涛置业为本公司关联方，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

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相关规定，本事项为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暨被担保人介绍

（一）爱涛文化集团

1、基本情况

名称：爱涛文化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南京市软件大道48号苏豪国际广场

法定代表人：赵智

注册资：36053.84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文化艺术交流;国内贸易;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进出口业务。 房屋租

赁;日用百货、化妆品的销售;珠宝首饰,金属制品,金银制品的加工与销售;文化项目开发;

创意服务;舞台艺术造型策划;企业营销策划;动漫设计;工艺美术品的设计制作;电脑图

文、视频设计制作;各类广告的设计、制作;市场信息咨询与调查;商务咨询;企业管理咨询;

形象礼仪咨询及培训服务、文化艺术咨询及服务;演艺服务、演出剧目经纪、艺人经纪;室内

外装饰装潢设计及施工、环境艺术、景观设计、建筑工程施工;展览展示服务;商品的网上销

售;计算机软硬件的研发与销售。 艺术品收购、销售、租赁;艺术品鉴定、评估;艺术品投资;

票务代理;承接国内外演出、演出经纪;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贸易经纪与代理;软件开

发;互联网广告服务;面向成年人开展的培训服务(不含国家统一认可的职业证书类培训);

艺术(辅导)培训;体育或体育运动(辅导)培训;科技(辅导)培训;研学(辅导)培训;国内旅游业

务;入境旅游业务;出境旅游业务;旅游管理服务;国内外旅游咨询与商务信息咨询;旅游资

源开发和经营管理;旅游宣传促销策划;文艺创作与表演;旅游商品开发销售;住宿服务;景

区游览服务;旅游项目投资;文物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文化活动策划;体育表演服务;文

教办公用品制造;工艺美术及礼仪用品制造;知识产权服务;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体

育用品零售、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乐器零售;五金、家具及室内装饰材料零售;酒、饮

料和茶叶批发、零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文化集团为江苏省苏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豪

控股” ）的全资子公司。

2、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文化集团资产总额403,187,387.92元， 负债总额17,

876,592.34元, �资 产 净 额385,310,795.58元 ，2021年度实现营业收入63,229,205.55

元，净利润8,595,764.81元。 （经审计）

截至 2021年3月31日，资产总额442,434,445.96元，负债总额28,407,607.82元，资产

净额414,026,838.14元，2021年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5,369,114.08元， 归母净利润-2,

600,233.34元。 （未经审计）

（二）江苏爱涛置业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名称：江苏爱涛置业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南京市软件大道48号

法定代表人：崔岩

注册资：65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 房屋租赁，室内外装饰，商品信息咨询，百货、工艺美术

品、五金、交电的销售，线路、管道、设备的安装，搬运货物，房地产销售代理，停车场管理服

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爱涛置业为江苏苏豪资产运营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苏豪资产运营集团为苏豪控股全资子公司

2、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 2020� 年12月31日， 爱涛置业资产总额206,334,569.36元， 负债总额37,251,

892.81元,�资产净额169,082,676.55元，2021年度实现营业收入20,339,301.91元，净利润

14,901,437.73元。 （经审计）

截至 2021年3月31�日，资产总额197,828,594.74元，负债总额32,169,825.91元，资产

净额165,658,768.83元，2021年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257,714.28元， 归母净利润-921,

724.30元。 （未经审计）

三、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爱涛文化为本公司持股92.36%的控股子公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其对外销售爱涛国

际商务中心时，需有具备相关条件的企业为其销售的爱涛国际商务中心出具质量责任主体

担保，因本公司不具备相关条件，故由本公司关联方文化集团和爱涛置业共同为爱涛文化

出具质量责任主体担保函，担保金额合计1089万元。

本公司向文化集团和爱涛置业按照持股比例提供反担保， 反担保金额1,005.8万元，公

司实际担保金额未大于公司持股比例，不存在向关联人输送利益的情形，也未损害公司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得到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公司于2021年4月28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

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本关联交易事项。 关联董事罗凌女士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因控股子公司爱涛文化经营所需， 由关联方文化集团和爱涛置业共同为其出具质量

责任主体担保函，公司向关联方按照持股比例提供反担保，反担保金额1,005.8万元，公司实

际担保金额未大于公司持股比例，不存在向关联人输送利益的情形，也未损害公司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同意将该关联交易提请股

东大会审议，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

票权。 ”

董事会审计与风控委员会发表书面审核意见如下：

“因控股子公司爱涛文化经营所需， 由关联方文化集团和爱涛置业共同为其出具质量

责任主体担保函，公司向关联方按照持股比例提供反担保，反担保金额1,005.8万元，公司实

际担保金额未大于公司持股比例，不存在向关联人输送利益的情形，也未损害公司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我们同意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本事项，关联董事需回避表决。 ”

本事项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须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额

表决权。

五、历史关联交易（日常关联交易除外）

本次交易前12个月，公司未与文化集团、爱涛置业发生关联交易。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对外担保余额合计9,441.56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4.95%。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江苏弘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30日

股票简称：弘业股份 股票代码：600128� � � � � � � � �编号：临2021-019

江苏弘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关联方签订委托经营管理协议

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本公司控股股东江苏省苏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豪控股” ）下属企业江苏

苏豪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豪股份” ）与江苏苏豪纺织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苏豪纺织” ）部分子公司与弘业股份存在服装、部分化工品、其他纺织品等商品进出

口业务的重合，为有效避免与弘业股份发生同业竞争的情形，同时继续推动避免同业竞争

承诺的履行，苏豪控股控股子公司苏豪股份及苏豪纺织拟与弘业股份签署《委托经营管理

协议》，由弘业股份受托管理其下属江苏苏豪轻纺有限公司、江苏苏豪服装有限公司、江苏

苏豪丝绸有限公司、江苏苏豪经济贸易有限公司、江苏苏豪技术贸易有限公司、江苏苏豪瑞

霓贸易有限公司、江苏苏豪泓瑞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上合称“被托管公司” ）的经营管理事

务。

因苏豪股份和苏豪纺织为本公司关联方，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

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相关规定，本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该关联交易，关联董事罗凌女士回避表

决。 本次关联交易未达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

1、基本情况

名称 注册资本 企业类型

法定代

表人

企业地址 经营范围 股权结构

江苏苏豪国

际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98378.28万元

股份有限公司

（非上市）

徐雨祥

南京市软

件大道48

号

煤炭经营（按许可证所列项目经营），进出

口丝、绸、服装、复制品，羊毛进口。 自营和

代理除国家组织统一联合经营的16种出口

商品和国家实行核定公司经营的14种进口

商品以外的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开展

“三来一补” 、进料加工业务；经营对销贸易

和转口贸易。 国内商业及物资供销业，石油

制品的销售、有色金属、钢材、废钢、建筑材

料、化工原料、木材、化肥、乳制品（含婴幼

儿配方乳粉）的销售。 危险化学品批发（按

许可证所列项目经营），预包装食品兼散装

食品的批发与零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江苏省苏豪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持股

53.1958%；江苏苏豪

纺织集团有限公司持

股20%；上海证大投资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持

股10.5428%；其他法

人股东和内部职工股

合计持股16.2614%

江苏苏豪纺

织集团有限

公司

127277.7407

71万元

有限责任公司 伍栋

南京市雨

花台区软

件大道48

号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国内贸易，面料、服装、纺织机械及器材、工

艺品的生产。危险化学品的批发（按许可证

所列的项目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江苏省苏豪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持股

50.3096%%；江苏苏

豪资产运营集团有限

公司持股8.9739%；其

他法人股东及自然人

股东合计持股

40.7165%

2、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经审计）

单位：元

公司名称 总资产 归母净资产 营业收入 归母净利润

江苏苏豪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合并）

4,951,997,781.40 2,308,145,525.16 5,878,446,299.52 290,345,688.38

江苏苏豪纺织集团有限公司

（合并）

1,733,584,715.69 1,460,997,172.56 496,595,777.95 98,226,946.17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名称

注册资

本

企业类

型

法定代

表人

企业地址 经营范围 股权结构

江苏苏豪轻纺有限

公司

2000

万元

有限责

任公司

刘强

南京市雨花台

区软件大道48

号苏豪国际广

场A幢4层402

室

一般危险化学品（按许可证所列项目经营）。 自

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内贸

易，外贸中介服务和咨询服务，实业投资。 第二类

医疗器械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江苏苏豪国际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51%，其他

自然人股东持股

49%。

江苏苏豪服装有限

公司

1600

万元

有限责

任公司

于堂茂

南京市软件大

道48号苏豪国

际广场A座3楼

危险化学品批发（按《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经营），服装等商品的国内贸易，自营和代理各类

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

项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江苏苏豪国际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51%，其他

自然人股东持股

49%。

江苏苏豪丝绸有限

公司

2000

万元

有限责

任公司

黄天舒

江苏省南京市

雨花台区软件

大道48号

危险化学品批发（以许可证所列范围经营），丝绸

等商品的国内贸易，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

的进出口业务，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

方乳粉）的销售。 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江苏苏豪国际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51%，其他

自然人股东持股

49%。

江苏苏豪技术贸易

有限公司

3000

万元

有限责

任公司

林华伟

南京市雨花台

区软件大道48

号

危险化学品批发（按许可证所列经营范围经营）。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内

贸易，食品销售，日用百货、体育用品、汽车配件、

汽车销售，仪器仪表、家电销售，乳制品（含婴幼

儿乳粉）、饲料及饲料添加剂、冷冻食品的销售。

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江苏苏豪国际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51%，其他

自然人股东持股

49%。

江苏苏豪经济贸易

有限公司

2800

万元

有限责

任公司

倪玉龙

南京市雨花台

区宁南大道48

号苏豪国际广

场

危险化学品经营（按《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核定范围内经营）；国内贸易，木材加工，自营和

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预包装食品

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初级农产品

收购（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江苏苏豪国际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51%，其他

自然人股东持股

49%。

江苏苏豪瑞霓贸易

有限公司

1000

万元

有限责

任公司

张培根

南京市雨花台

区软件大道48

号A座3层

纺织品、服装的销售，国内贸易，自营和代理各类

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江苏苏豪国际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51%，其他

自然人股东持股

49%。

江苏苏豪泓瑞进出

口有限公司

2000

万元

有限责

任公司

范斌文

南京市秦淮区

中山东路482号

许可项目：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货物进出口；

食品经营；食品经营（销售预包装食品）；婴幼儿

配方乳粉销售；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第

二类医疗器械销售；肥料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

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国内贸易代理；面料纺织加

工；服装制造；服装服饰批发；服装服饰零售；针纺

织品及原料销售；纺织专用设备销售；纺织专用设

备制造；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制造（象牙及其

制品除外）；豆及薯类销售；木材销售；鲜肉零售；

食用农产品批发；宠物食品及用品批发；宠物食品

及用品零售；母婴用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日用

品销售；化妆品批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江苏苏豪纺织集

团有限公司持股

100%

2、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公司名称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江苏苏豪轻纺有限公司 112,716,820.23 34,634,946.40 569,105,307.24 5,696,380.89

江苏苏豪服装有限公司 231,288,982.80 39,184,265.50 374,383,543.94 7,338,664.29

江苏苏豪丝绸有限公司

（未经审计）

68,352,187.04 32,039,446.90 501,525,364.80 4,796,275.06

江苏苏豪技术贸易有限公司 218,609,414.55 58,784,012.08 744,263,619.32 12,634,717.29

江苏苏豪经济贸易有限公司 134,868,074.84 51,205,345.85 579,236,958.40 4,044,616.10

江苏苏豪瑞霓贸易有限公司 70,964,301.90 -4,583,561.41 144,786,094.07 -7,942,362.67

江苏苏豪泓瑞进出口有限公司 120,997,226.24 56,456,529.15 382,043,933.32 2,587,678.96

注：除苏豪丝绸外，其他公司均为审计数据。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公司在董事会审议通过本事项后与委托方签订委托经营管理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如

下：

1.合同主体

委托方一：江苏苏豪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

委托方二：江苏苏豪纺织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

受托方：江苏弘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丙方” 或“弘业股份” ）

2.委托管理标的

甲方控股子公司江苏苏豪轻纺有限公司、江苏苏豪服装有限公司、江苏苏豪丝绸有限

公司、江苏苏豪技术贸易有限公司、江苏苏豪经济贸易有限公司、江苏苏豪瑞霓贸易有限公

司及乙方控股子公司江苏苏豪泓瑞进出口有限公司。

3.委托经营管理事项及方式

3.1�委托经营管理事项：委托经营管理期限内，甲方、乙方委托丙方参与被托管公司的

重大经营管理，包括但不限于如下事项：

（1）甲方、乙方委托丙方对被托管公司的发展规划、经营计划、财务预决算、投资计划

等事项参与决策、监督；

（2）甲方、乙方同意由丙方委派人员，参与相关业务评审会议及其他业务相关会议等；

（3）其他为履行本协议约定的托管义务需要实施的措施。

3.2�委托经营管理期限内，被托管公司的产权、隶属关系、资产、债权债务、权利义务不

变；被托管公司的对外经营主体不变；被托管公司的资产依法归其自身所有，甲方、乙方仍

合法拥有被托管公司的股权，并享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被托管公司的《公司章

程》规定的各项股东权利；甲方、乙方经济行为及产生的法律后果均由甲方、乙方各自承担。

3.3�委托经营管理期间，丙方不对被托管公司的盈亏承担责任，被托管公司的经营收益

或亏损由被托管公司股东享有或承担，丙方不参与分配。

4.委托经营管理期限

4.1� �委托管理期限：本协议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一年

4.2� �各方同意，如下情形之一出现时，任何一方有权通过书面通知的方式终止本协议：

（1）甲方、乙方与丙方的同业竞争已获解决或得以消除；

（2）本协议约定的委托管理期限届满且各方不再续签本协议；

（3）由于不可抗力致使本协议无法履行时。

5.委托经营管理费用及支付方式

5.1� �各方同意，本协议项下的委托经营管理费用按年结算，甲方每年支付的委托经营

管理费用为300万元/年，乙方每年支付的委托经营管理费用为50万元/年。

5.2� �甲方、乙方应于委托期限到期后十五个工作日内将委托经营管理费用一次性支付

给丙方。委托经营管理期间不足一年的，按实际发生的委托经营管理月份计算（不满一个月

的不计算入月份总数）。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是公司控股股东为解决与本公司存在的部分业务同业竞争情形的相关举措，

确保被托管公司的业务开展与本公司不构成竞争关系或损害公司的商业机会。

本次交易不发生资产权属的转移，公司仅提供管理服务并收取托管费用，不影响公司

合并报表范围，不会对公司的独立运营、财务状况和经营结果形成不利影响。

公司控股股东仍将继续履行解决同业竞争的相关承诺，通过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公

司深入了解相关标的的经营情况，有利于后续进一步解决同业竞争工作的推进，公司控股

股东将积极推动解决同业竞争方案尽早出台。

六、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罗凌女士

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予以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本次关联交易是公司控股股东为有效避免与弘业股份发生同业竞争的相关措施，同

时控股股东还将继续推动避免同业竞争承诺的履行。 相关委托经营管理内容并未违反法

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公司仅提供管理服务并收取托管费用，不会对公司形成不利影响。

公司董事会审议本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关联交易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

本次关联交易金额未达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历史关联交易（日常关联交易除外）情况

本次交易前12个月，公司与苏豪股份、苏豪纺织未发生关联交易。

特此公告。

江苏弘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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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弘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委托理财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委托理财受托方：商业银行、公募基金管理公司、信托公司、证券公司、期货公司等

●本次委托理财金额：预计未来12个月内，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拟用于委托理财的单日

最高余额上限为4.1亿元。

●委托理财期限：滚动办理银行理财产品，不超过12个月；信托不超过两年期；其他理

财根据市场状况确定。

●履行的审议程序：董事会审议批准

一、本次委托理财概况

（一）委托理财目的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拟在未来12个月内将闲置的自有资金用于购买银行理财产品、信

托理财产品及公募基金、资管计划。 预计未来12个月内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用于委托理财的

单日最高余额上限不超过4.1亿元。 其中购买信托理财产品最高额不超过2.5亿元，购买基金

产品最高额不超过0.8亿元。 在董事会审议额度内，循环使用。

（二）资金来源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资金来源为自有流动资金。

（三）委托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受托方名称 产品类型 产品名称 金额（万元） 预计年化收益率

预计收益金额

（万元）

商业银行；信托公司；公募基

金管理公司、 证券公司或期

货公司等

银行理财产品、 信托

理财产品、公募基金、

资管计划

待定

单日最高余额上

限为4.1亿元，其

中信托理财产品

最高额不超过2.5

亿元

银行理财： 根据期限长短在

2.7%-3.5%左右

信托产品： 根据期限长短

在6%-8%之间

债券型基金：6%-7%

股票型基金、资管计划：根

据市场状况不定

-

产品期限 收益类型 结构化安排 参考年化收益率 预计收益（如有）

是否构成

关联交易

滚动办理短期银行理财产

品，信托产品不超过两年期；

公募基金、 资管计划期限不

定

银行理财产品为保本

浮动收益， 其他理财

产品为非保本浮动收

益

待定 - - 否

二、本次委托理财的具体情况及委托理财受托方情况

（一）委托理财合同主要条款

目前，公司尚未与受托方签订相关委托理财合同，后续签订相关合同达到披露标准时

公司将及时披露进展公告。

（二）委托理财的资金投向

银行理财产品的主要资金投向为低风险的结构性存款；

信托理财产品的主要投向有债券类资产，包括国债、金融债、公司债券、企业债券、短期

融资券、中期票据、中央银行票据等；权益类资产，债权、股权、收益权、债权加股权；银行存

款、大额可转让存单、货币市场基金、债券基金、固定收益类银行理财产品等低风险高流动

性资金用途的金融产品；资信履约能力较强的房地产项目等；

公募基金、资管计划的主要投向为债券及股票。

（三）委托理财受托方情况

公司将会对委托理财受托方、资金使用方等交易各方当事人的基本情况、信用情况及

其交易履约能力等进行必要的尽职调查，选择信用评级较高、履约能力较强的商业银行、信

托公司和基金公司、证券公司、期货公司等合作。 公司将在后续签订相关合同达到披露标准

时及时披露相关公告。

三、风险控制分析

1、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公司投资管理制度》的要求，认真执行公司各项内部控制制度，严控投资风险。

2、公司将强化投资理财专业人才及团队建设，加强对相关理财产品的分析和研究，研

判理财产品投资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密切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一旦发现或判

断有不利因素，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公司将根据公司资金流动需求状况动态调整委托理财的具体实施，确保不会影响公

司的正常资金周转和需要，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活动的开展。

4、公司独立董事、审计与风控委员会和监事会有权对公司投资理财产品的情况进行定

期或不定期检查，如发现违规操作情况可提议召开董事会，审议停止该投资。

5、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发布委托理财的进展情况及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理财产

品投资以及相应的损益情况。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资产负债情况如下：

单位：元

2020年12月31日 2021�年3月31日

资产总计 4,614,706,968.82 4,336,990,294.92

负债合计 2,206,562,866.55 1,918,176,183.7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905,629,922.99 1,913,518,580.85

注：2021年3月31日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资产负债率为47.82%。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委托理财余额

为25158.95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货币资金的比例为30.31%，占公司最近一期期末

净资产的比例为13.20%，本次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阶段性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不会

影响公司的正常资金周转和需要，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活动的开展。

公司在确保正常生产经营资金需求的情况下，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 财产品，

有利于增加资金收益，更好的实现公司资金的保值增值，保障公司股东 的利益。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公司购买的理财产品计入“交易性

金融资产”科目。

五、风险提示

公司委托理财的投资范围主要是收益相对稳定的银行理财产品、 信托产品和公募基

金，主要风险包括利率波动风险、市场波动风险、宏观经济形势及货币财政政策等宏观政策

变化带来的系统性风险、信用风险等，委托理财的实际收益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六、决策程序的履行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公司投资管理制度》的规定，其

额度在董事会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若后续实际购买理财产品构成关联交易，公

司将另行履行关联交易审议程序。

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自有资金或募集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

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本

金金额

1 “乾元-私享”净赢净利（现金管理类按日） 300 300 4.56 0

2 “乾元-私享”净赢净利（现金管理类按日） 100 100 1.97 0

3 华夏银行慧盈人民币单位结构性存款20231143 5000 5,000 48.22 0

4 共赢利率结构33355期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5000 5,000 46.85 0

5 宁波银行单位结构性存款201469 3000 3,000 10.31 0

6 宁波银行单位结构性存款202173 3000 3,000 9.21 0

7 兴业银行“金雪球-优选” 非保本浮动收益封闭式理财产品 2800 2,800 28.23 0

8 宁波银行单位结构性存款202810 3000 3,000 26.43 0

9 中信共赢利率结构35516期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5000 5,000 13.36 0

10 华夏银行慧盈人民币单位结构性存款20232741 4000 4,000 22.13 0

11 中信共赢利率结构00341期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5000 5,000 38.22 0

12 南京银行182天结构性存款21001120204276 3000 3,000 49.32 0

13 兴业银行31天结构性存款 2000 2,000 4.25 0

14 兴业银行结构性存款JGXCK-JSAT-20201113-002 2000 2,000 14.44 0

15 中国银行结构性存款20201608H 3000 3,000 26.47 0

16 兴业银行结构性存款JGXCK-JSAT-20201223-001 2000 2,000 5.01 0

17 浦发银行公司稳利固定持有期JG9003期 2000 2,000 5 0

18 中信理财共赢利率结构02462期 2000 2,000 5.52 0

19 南京银行结构性存款DW21001120210301 2000 2,000 3.33 0

20 南京银行结构性存款DW21001120210601 2000 2,000 6.23 0

21 宁波银行2021年单位结构性存款210317 5000 5000

22 浦发银行公司稳利固定持有期JG9014期（90天） 3000 3000

23

中信银行共赢智信汇率挂钩人民币结构性存款03637期（32

天）

3000 3000

24 南京银行结构性存款DW21001120211701 2000 2000

25 江苏信托.鼎信207期（溧水）信托计划 1000 1,000 56.08

26 江苏信托.鼎信163期（海安）信托计划 490 490

27 江苏信托.鼎信124期（泰州）信托计划 1,000 1,000

28 紫金信托·恒盈147号（盐城）信托计划 1,000 1,000

29 江苏信托.鼎信112期（淮安）信托计划 1,000 1,000

30 紫金信托·恒盈164号（泰州）信托计划 1,000 1,000

31 紫金信托·恒盈183号（盐城）信托计划 1,000 1,000

32 江苏信托.鼎信111期（泰州）信托计划 1,510 1,510

33 紫金信托·睿泰19号（淮安）信托计划 990 990

34 中融-融景2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900 2900 198.31

35 中融-融沛172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000 2000 114.41

36 中融-隆晟1号结构化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500 1500 52.64

37 中融-卓利122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500 1500 24.45

38 陆家嘴信托-汇安77号 2000 2000

39 公募基金 3310.08 1141.13 190.1 2168.95

合计 / / 1000.49 25158.95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31,131.59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16.34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31.18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25158.95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7841.05

总理财额度 33,000

注：上表中宁波银行、华夏银行理财产品为到期后滚动操作。 期间银行理财产品单日最高余

额为2.3亿元，未超过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批准的额度。截止目前，尚有8000万元

理财产品未到期，理财余额为8000万元。

特此公告。

江苏弘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30日

（上接B716版）


